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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3 月 25 日（三）中午 12 點 30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應英系辦旁會議室 

主      席：伍院長鴻沂                          記錄：李妍樺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宣讀上次（104年 3月 5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104 學年度本

系是否招收轉學生。 
照案通過。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補選本系系主

任。 

經全員無記名投票，有
過半數二名專任副教授
為潘怡靜及廖淑芬。一
週內簽請校長選聘。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  

 一、自 104學年度起，開課人數原則上大學部 15人、研究所 4人。 

 二、104學年度排課方式有所變更，週三全日及週五上午為通識課 

     程時段，大一、大二該時段不排課，大三、大四避免排課，還 

     請各位老師體諒。 

 三、鼓勵本系教師多開設通用、應用性課程，吸引外系學生修課。 

 四、本系大二必修「中文修辭」可考慮仍否保留，待下次會議討論。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伍鴻沂 

案  由：本校行銷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跨院系所學程設置準則」辦理（附件一，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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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通過後並送院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伍鴻沂 

案  由：本校創意資訊國際化學分學程實施計畫，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跨院系所學程設置準則」辦理（附件二，

p.5-6）。 

辦  法：通過後並送院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伍鴻沂 

案  由：學生修讀應用英語學系輔系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據「國立屏東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訂定（附件

三，p.7）。 

辦  法：通過後並送院務會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無。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 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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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行銷英語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一、【學程名稱】：行銷英語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同時培養學生外語及行銷管理專長領域能力，強化學生職

場競爭力，提供另一生涯進路。 

三、【學程類別】：學分學程。 

四、【開課單位】：應用英語學系、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五、【學程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六、【課程規劃】： 

（一）採隨班附讀方式修讀本學程之課程，課程內容如附件一課程規

劃表。 

（二）授課師資由開課單位專、兼任教師授課。 

七、【修讀條件】：本校應用英語學系與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大二以上學 

                  生皆可申請修讀。 

八、【招生名額】：不限，但受課程修課人數限制。 

九、【所需資源】：由開課單位負責。 

十、【行政管理】：學生修習本學程之選課及成績處理，悉依本校選課須知

及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申請程序】： 

（一）申請期限：欲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本校跨院系所學程之申

請期限內辦理申請。 

（二）申請流程：填具申請單向應用英語學系提出申請，經院審核

後，提送錄取名單由教務處彙整經行政程序核定。 

十二、【學程審查認定方式】： 

（一）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

選修課程分成二類，總計修畢二十一學分以上者，始得核予

本學程證明。 

（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所修習學程課程中，至少九學分以上為非

學生本系所、雙主修或輔系之課程，否則不得核發本學程證

明。 

（三）修讀本學程前曾修習同名課程者，得申請扺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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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於畢業時，得提出歷年成績單，向本學程負責

單位申請學分學程證明書，經本學程負責單位審查無誤後，送請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核發作業。 

十三、【計畫修正程序】： 

本計畫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附件一課程規劃表 

 

科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專業

必修 行銷管理/網路行銷 3/3 

英語聽講練習/ 4 

英文文法與寫作/ 6 

（英語簡介台灣/旅遊英文）/ 2/2 

（展場英文/隨行英語解說） 2/2 

專 

業 

選 

修 

產品策略與管理 3 國際禮儀 2 

推廣策略與管理 3 電影與文化 2 

定價策略與管理 3 筆譯：英翻中 2 

市場調查 3 筆譯：中翻英 2 

行銷資訊系統 3 商用英語聽力與會話 3 

顧客關係管理 3 商用英文閱讀與寫作 3 

廣告管理 3 新聞英文(一) 3 

通路策略與管理 3 新聞英文(二) 3 

行銷研究 3 語言與文化 2 

綠色行銷 3 跨文化溝通 2 

連鎖企業管理 3 行銷英文 2 

休閒行銷管理 3 電子商務英文 2 

消費者行為 3 休閒管理英文 2 

  英語簡報技能 2 

  英文履歷與面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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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創意資訊國際化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一、【學程名稱】：創意資訊國際化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同時培養學生外語及資訊管理專長領域能力，強化學生職 

                   場競爭力，提供另一生涯進路。 

三、【學程類別】：學分學程。 

四、【開課單位】：應用英語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五、【學程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六、【課程規劃】： 

（一）採隨班附讀方式修讀本學程之課程，課程內容如附件一課程規

劃表。 

（二）授課師資由開課單位專、兼任教師授課。 

七、【修讀條件】：本校應用英語學系與資訊管理學系大二以上學生皆可 

                  申請修讀。 

八、【招生名額】：不限，但受課程修課人數限制。 

九、【所需資源】：由開課單位負責。 

十、【行政管理】：學生修習本學程之選課及成績處理，悉依本校選課須知

及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申請程序】： 

（一）申請期限：欲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於本校跨院系所學程之申

請期限內辦理申請。 

（二）申請流程：填具申請單向應用英語學系提出申請，經院審核

後，提送錄取名單由教務處彙整經行政程序核定。 

十二、【學程審查認定方式】： 

（一）本學程課程規劃表，分專業必修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專業

選修課程分成二類，總計修畢二十學分以上者，始得核予本

學程證明。 

（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所修習學程課程中，至少九學分以上為非

學生本系所、雙主修或輔系之課程，否則不得核發本學程證

明。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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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讀本學程前曾修習同名課程者，得申請扺免。 

（四）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於畢業時，得提出歷年成績單，向本學程負責

單位申請學分學程證明書，經本學程負責單位審查無誤後，送請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核發作業。 

十三、【計畫修正程序】： 

本計畫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附件一課程規劃表 

 

科系 資訊管理學系 應用英語學系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專業

必修 

資訊管理導論/ 

計算機概論 

3 

3 

英語聽講練習/ 

英文文法與寫作/ 

（英語簡介台灣+旅遊英文）/ 

（展場英文+隨行英語解說） 

4 

6 

2/2 

2/2 

專業

選修 

專業英文(一) 

專業英文(二) 

科技英文(一) 

科技英文(二) 

設計概論 

視覺設計 

數位內容製作 

視覺化程式設計 

互動式網頁設計 

網頁與資料庫 

動態網頁設計 

財務管理與投資 

行銷管理 

電子商務 

作業管理 

企業資源整合規劃 

資訊安全導論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英文履歷與面談 

英語簡報技能 

國際禮儀 

電影與文化 

筆譯：英翻中 

筆譯：中翻英 

商用英語聽力與會話 

商用英文閱讀與寫作 

新聞英文(一) 

新聞英文(二) 

語言與文化 

跨文化溝通 

行銷英文 

電子商務英文 

休閒管理英文 

2 

2 

2 

2 

2 

2 

3 

3 

3 

3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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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學生修讀應用英語學系輔系要點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制定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國立屏東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訂定之。 

二、 本校同年制非本系學生得自入學後第二學年起申請修讀本系

為輔系。本學系每學年可接受修讀輔系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學

系該年新生招生名額一成為上限。 

三、 申請名額若超過本學系可接受修讀輔系名額者，以其歷年學業

平均成績在該班排名依序錄取，如名次相同者就其歷年學業成

績擇優錄取。 

四、 凡修讀本系輔系之學生，須於畢業前修畢本學系所開專業必修

科目二十學分以上，其中至少修讀大二（含）以上課程兩門，

其餘科目可選自本學系課程規劃表之專業必修課程。但主系與

輔系之相同必修科目學分，不得兼充為輔系之科目學分。 

五、 其他未盡事宜，悉按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之規定辦理。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三 




